
停車場收費作業流程(F018)

車輛進入停車場停放
市民洽公完畢，請該單位承辦人於

取車憑證蓋章
(中山區行政中心各合署辦公單位)

1.管理員將現金及收據繳交出納
2.出納核對後填寫繳款書，並於隔日確
  認悠遊卡公司是否入帳及金額是否正
  確
3.停車場管理承辦人核對收據編號及繳
  款書金額與收費明細表之數據等是否
  吻合並核對應收之停車費是否正確無
  誤

秘書室

1.檢核所附單證及金額
2.編制傳票

會計室

核定
區長

1.現金繳庫
2.登錄收入憑證登記簿

秘書室

1.管理員將市民車號輸入電腦
2.停車場管理員列印取車憑證
(電腦自動註記入場時間及收費

標準)交付市民
秘書室

1.市民將取車憑證交付管理員
2.管理員依收費規則為取車憑證
  蓋章停車時間超過30分鐘者予 
  以收費
3.市民可選擇現金或悠遊卡繳費
  ，由停車場管理員收費後，列
  印收據交付市民

秘書室

 


